金融办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制度
 
为了提高我办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，培养一支廉洁、精干、高效的工作人员队伍，根据《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》和《深圳市国家公务员培训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我办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。
一、业务培训工作的管理实行统一规划、分类实施的原则。即全办业务培训工作由综合处统一归口管理，负责制定年度的业务培训计划，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。
二、按照上级组织、人事部门的要求，有计划地安排好我办工作人员、新录用人员和拟任处级干部的初任培训、任职培训、专门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培训的送训工作。
三、按照“少而精”的原则和科学性、针对性的要求，精心组织好全办的业务培训工作，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全员金融和外语知识培训，分期分批地对在职在岗人员进行培训。培训结束后组织一次业务考试。
四、建立业务人员持证上岗的制度。各部门的业务人员每年必须通过一次综合业务考试，成绩合格者，核发上岗证；成绩不合格者不能上岗。此项工作由综合处协同有关业务处室组织实施。
五、积极鼓励工作人员参加在职学历进修，并实行学历进修申请登记制。凡是要求学历进修的工作人员，须向综合处提出书面申请报告，并按要求填写《学历进修审批表》，经所在处室和办主管领导同意后，方可办理学历进修报考手续。报考学历进修的在职工作人员，原则上要求所报考的专业要与本人现职工作性质一致。否则，其学费不能予以报销。
六、在职学历进修经费报销规定。凡经上述程序报考大专或本科，业余参加电大、夜大、自学考试、函授等学习的学员，经考试合格并取得国家承认的毕业证书的，验明证书后，其学费可以报销。但考前辅导及其它学习资料，费用由本人自理。已获本科以上文凭而继续参加本科或研究生以及第二专业学习的，其学费由本人负担。原大学本科毕业，工作两年以上，经单位同意，报考参加在职研究生学习的，其学费可报销50%。市组织人事部门指定参加的各类学习，其费用按文件要求办理。学费报销程序为先由综合处进行审核，再报办主管领导批准。按规定报销的学费、书费，在“职工教育经费”中列支。
七、业余学习与培训的时间规定。凡经单位同意，参加在职学习的我办工作人员，原则上利用业余时间进行，如占用工作时间连续二天以上者，从第二天起按事假处理。本人如有工休等假期的可利用顶替。没有办理请假手续而擅自离岗者，按旷工处理并按规定扣发当月奖金。
八、学历管理。工作人员的学历管理是一项严肃的人事工作，必须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的现象。为此，人事部门必须严格把好关，认真审查在职人员报考登记表、学习成绩单、毕业生登记表和毕业证书等有关学籍材料，必要时报市有关部门进行毕业证书验审，确保无误后，方可承认其学历，学籍材料存入个人档案。
九、有计划地组织我办业务骨干赴境外进行提高培训，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国外金融管理的先进经验，开阔视野，为发展我市金融事业培养高层次人才。
十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十一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